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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我要怎麼付你錢？律師酬金的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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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例問題 

甲欲與其配偶乙離婚，委任Ａ律師向法院提出離婚之訴，合併請求剩餘財產分配

十萬元，並附帶請求法院酌定子女監護。關於收費方式，Ａ原本希望與甲約定採

取審級包審制，至一審終結為止收費六萬元，但甲覺得萬一敗訴的話還要給律師

這麼多錢會划不來，所以跟Ａ要求他先付四萬元，假設離婚之訴勝訴再付一萬，

剩餘財產分配全部勝訴也再付一萬，若法院酌定子女由他單獨監護，還會再加付

一萬。Ａ算一算若是能全部勝訴，可以拿到七萬元比原本的六萬元還多，於是就

答應了甲。但是後來：由於家事事件在我國採取強制調解制度，在經歷兩次調解

庭之後調解成立，除了剩餘財產分配未能取得之外，其餘調解結果都符合甲原本

的希望。Ａ律師依約向甲請求除了原本四萬元之外的後酬二萬元，沒想到甲不但

嚴詞拒絕，甚至表示即使原本的四萬元Ａ也應該至少退費一萬元還他，因為「從

頭到尾都是調解委員在勸說在調停，你既不需要再寫狀也不需要幫我辯論，連對

法官做陳述都不需要做，你憑什麼收我四萬？」雙方因此爭執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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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爭點 

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酬金應如何約定？得否採取依裁判結果而給付的後酬（後

謝）的方式？律師收費的問題有哪些專業倫理上的爭議與考量呢？ 
 

參、解析 

一、我國律師酬金的主要收取方式 
 
我國法律實務上，律師酬金的主要收取方式有四種：（1）按項目或按件計酬：

例如律師函或存證信函每件若干元、訴訟書狀每件若干元、出庭費每次若干元；

（2）按時計酬：依工作時數計算，例如每小時若干元；（3）按審級計酬（包審



制）：以一個審級的完成作為收費的單位，例如一審從起訴到訴訟終結為止，無

論開庭幾次、書狀撰寫了幾份、與當事人會談幾次，在這個審級都是收取一筆固

定費用；（4）後酬方式：依據訴訟結果的勝敗或勝訴金額來計算酬金，例如約定
若勝訴則給付酬金若干元，否則僅給付一半，或是約定依照勝訴金額的一定比例

來給付律師費用。 
關於律師酬金，律師法第 37條規定：不得違背律師倫理規範及律師公會章

程等規定。就律師公會章程的規定而言，我國各律師公會皆僅訂有收費「上限」，

並且訂得相對較寬，所以一般民眾其實很難從其收費標準當中得知真正的行情。

而律師倫理規範第 35條第 1項則規定：「律師應對於委任人明示其酬金數額或計
算方法」，因此律師收費不管是採取上述哪一種收費方式，都必須與當事人清楚

約定。為了避免爭議，各項費用宜於接受委任之前以書面訂之；倘若委任之前不

及約定，也應於委任開始後儘速約定。 
以我國律師界經常採取的按審級計酬（包審制）的收費方式為例，影印費、

交通費、外地差旅費是否皆包括在內，必須與當事人約定清楚。而上訴第三審毋

需開庭，若律師續任為原本二審當事人之代理人，是否應酌減收費？同一審級當

中，進入訴訟程序之前便已調解成立、或是訴訟之初便和解成立，因此案件很快

終結，則是否應酌減或免除部份費用？這些都是常見的爭議，也格外需要注意做

約定。此外，許多當事人委任的是資深律師，也因為是資深律師所以當事人覺得

收取較高費用應屬合理，但結果資深律師卻將案件再委任給資淺律師、甚至是學

習（實習）律師為複代理人，於是實際出庭、撰狀和替當事人提供意見全部都是

由資淺或學習律師處理，令當事人難以接受「資深律師等級的收費，資淺律師等

級的服務」，實務上經常引人詬病，這也應該與當事人事先說明清楚，才符合專

業倫理。 
 
二、後酬方式收費的倫理規範與爭議 

 
 律師倫理規範第 35條第 2項規定：「律師不得就家事、刑事案件或少年事件
之結果約定後酬」。其規範目的在於：這些案件並非私益案件而已，而是具有濃

厚的公益性質及社會共同的考量，例如離婚及子女監護，其牽涉到的不僅只是雙

方當事人夫與妻的各自利益，而是會涉及到社會倫理、未成年人保護、性別平等，

這也是為什麼無論是以前的民事訴訟法人事訴訟程序、還是現今的家事事件法，

經常會適用職權主義而非當事人主義。基於律師職務之公共性，律師受委任處理

此等案件時，自然不能僅從當事人的私益出發，而忽略社會公益及並非當事人的

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由於後酬方式的收費使律師酬金取決於當事人個人的私益或

私意，可能讓律師將焦點集中在能否替當事人個人謀得勝訴上面，因此遮蔽了公

益考量，所以律師倫理規範予以明文禁止。 
 至於刑事案件及少年刑事案件與少年保護事件，其禁止收受後酬的理由也與

家事事件類似。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9年律師倫理規範修正之前，第 35條第 2



項原本僅規定「不得就家事或刑事案件之裁判結果約定後酬」，但 2009年修正時
將「裁判」二字刪除，亦即無論是依據裁判結果、和解結果或是調解結果來約定

後酬，都同樣在禁止之列。 
此外，依據 2009年我國律師倫理規範修正時的修正理由，本條項關於禁止

後酬的規定參考自美國法曹協會「專業行為模範規範」（ABA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但是美國上述規定的原文所稱之家事事件，其實並不包括
遺產繼承事件，而是指離婚、子女監護、贍養費、子女扶養費、夫妻財產分配等

親屬事件。由於美國一般稱家事法（family law）時，其實並不包括繼承法，而
僅討論類似我國親屬法的範圍；而且遺產繼承事件之財產性質濃厚，牽涉倫理或

社會公益的情形較少，因此美國並未禁止其以後酬的方式收取律師費用。但是在

我國，無論是親屬事件或繼承事件，都含括在家事事件法對於「家事事件」的定

義範圍內，因此解釋上可能都會受到律師倫理規範第 35條第 2項的限制，值得
留意。 
 關於後酬的約定，還必須特別注意律師法第 34條「律師不得受讓當事人間
係爭之權利」的規定。舉例而言，假設律師受委任一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民事

案件，並與委任人約定「勝訴後由受任律師取得該土地之十分之四」，此後酬之

約定即違反上述規定而屬違法。其立法理由在避免律師個人之利益與當事人之利

益混淆界限，導致利益衝突而可能有失客觀中立的專業判斷。律師法此一規定並

未區分是「訴訟案件」還是「非訟案件」，也未區分是「案件終結前」還是「案

件終結後」，文義上一律禁止律師受讓當事人係爭之權利。若是對照律師倫理規

範第 36條第 2項，僅禁止於案件終結「前」受讓，兩者的規定有所不同。但是
律師法的法律位階高於律師倫理規範，而且實務上法務部的函釋見解也明白表

示：即使是案件終結後才受讓當事人間係爭權利，也同樣依律師法第 34條予以
禁止。請各位讀者留意。 
 


